[bookmark: _GoBack]韶关市2026年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分配计划
（征求意见稿）
	序号
	资金使用单位
	所属区域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及绩效目标
	资金预算（万元）
	备注

	（一）至（七）合计
	7135
	其中500万元为2025年增补资金，待省厅下达

	（一）美丽县城与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
	956
	

	1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市本级
	韶关市2026年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监测项目
	通过开展15家重点监管企业第二轮周边区域土壤及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监测，跟踪评估变化情况，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管控措施。
	60
	

	2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市本级
	韶关市2026年优先监管地块重点监测项目
	对新纳入清单的1个优先监管地块开展2026年重点监测工作，主要包括开展基础资料收集分析与现场踏勘、现场采样分析、报告及图件编制等工作，核实地块污染情况。
	35
	

	3
	韶关市曲江区沙溪镇人民政府
	曲江区
	石门坳历史遗留民采区（西南部）重金属污染源整治工程
	通过建设截洪沟约859m，完成直接植被固定重金属面积约6.06万平方米，实现沙溪镇石门坳约6.06万平方米历史遗留矿山污染源整治。
	500
	总投资额1582.24万元，已获得中央资金644万元，配套省级资金

	4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市本级
	韶关市级“双源”调查类地下水监测井2026年度跟踪维护管理、监测与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控点水质达标或保持（改善）方案编制项目
	针对198个韶关市“双源”调查类地下水监测井，进一步整理资料、开展现场排查与监测井维护，开展跟踪监测，制定成果应用措施。编制3个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控点（浈江区、翁源县、广东南雄市产业转移工业园区）水质达标或保持（改善）方案。
	223
	

	5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市本级
	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双源”调查类地下水监测井2026年度跟踪维护管理、监测与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控点水质达标或保持（改善）方案编制项目
	针对82个广东乳源经济开发区“双源”类地下水监测井，进一步整理资料、开展现场排查与监测井维护，开展跟踪监测，制定成果应用措施。编制2个广东乳源经济开发区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控点水质达标或保持（改善）方案。
	103
	

	6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市本级
	韶关市翁源及新丰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与风险评估项目
	根据相关技术导则及要求，开展2个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与风险评估，形成详细调查与风险评估报告。
	35
	总投资额353.81万元，已获得中央资金318万元，配套省级资金

	（二）美丽河湖建设
	2649
	

	7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坪镇人民政府
	乳源瑶族自治县
	南水水库饮用水水源地高低位智能视频监控项目
	为解决韶关市人民饮水安全及南水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风险隐患问题，完善水源地规范化建设。乳源瑶族自治县东坪镇人民政府着手开展南水水库饮用水水源地高低位智能视频监控项目建设工作。完成设置高位智能视频监控点11个，低位智能视频监控点20个；完成南水水库饮用水水源地高低位智能视频监控项目验收。
	290
	总投资额296.2万元，拟申请省级资金296.2万元

	8
	南雄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代建管理中心
	南雄市
	南雄市浈江流域农业面源生态治理及水生态修复项目
	实施后改造20.5公里的生态沟渠，约24.1亩的生态调蓄塘以及增加约190亩的近自然湿地和约720米自然岸线，通过本工程的实施可有效修复区域湿地生境，重构和保障蓝绿生态空间格局，打通河道生态廊道，显著提升生物多样性，重建湿地生态系统，进一步强化湿地水质净化功能。本项目包含6个子项目，水处理总规模可达到约97900吨/天，项目投入使用并正常发挥作用后能为下游河坪和古市国考断面达标提供有力的支撑。
	1400
	总投资额9989.81万元，已获得中央资金5100万元，配套省级资金

	9
	乳源瑶族自治县市政管理中心
	乳源瑶族自治县
	乳城镇双口水利沿线周边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通过开展乳城镇双口水利沿线周边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提升改善双口水利周边生活污水环境，新建管线约11246米。
	709
	总投资额2804.97万元，拟申请省级资金1500万元

	10
	韶关市气象局
	市本级
	韶关市北江流域水生态环境遥感监测预警服务项目
	项目集成多源卫星遥感与地面监测数据，构建北江、浈江、武江及重点湖库水环境空天地一体化预警平台，定量反演悬浮物、叶绿素a、透明度及富营养化指标，动态评估水质时空演变规律；同步开发饮用水源地高分辨率遥感监测模型，精准识别保护区内人为活动变化，为水源执法与水生态管理提供科技支撑。
	250
	

	（三）大气污染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
	308
	

	11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市本级
	2026年韶关市城区颗粒物精准管控技术服务项目
	实施内容：1.围绕城区颗粒物精准防控提供环境空气质量驻场保障。2.对5个国控站点周边以及重点区域存在大气污染问题的项目进行巡查并及时反馈。3.采用简易快速持续监测与机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将巡查范围精准覆盖至市区主干道、工业园区周边及扬尘污染重点区域。
绩效目标：1.日常巡查报告1份；2.道路非移动机械专项巡查报告1份；3.面源颗粒物污染评估专项报告1份。
	69
	

	12
	翁源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曾用名：翁源县中源发展有限公司）
	翁源县
	翁源县中源发展有限公司水泥窑烟气NOx超低排放技术改造项目
	实施内容：对翁源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曾用名：翁源县中源发展有限公司）水泥窑进行烟气NOx超低排放技术改造，将NOx排放浓度稳定控制在50mg/Nm3以下。
绩效目标：水泥窑烟气NOx排放浓度稳定控制在50mg/Nm3以下，预计减排NOx519.38吨/年。
	211
	总投资额2578万元，已获得中央资金970万元，配套省级资金

	13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市本级
	韶关市2025年度碳排放信息报告与核查服务项目
	对韶关市所有纳入2026年全国碳市场发电（6家）、水泥（5家）、钢铁（1家）等12家重点排放单位完成月度信息化存证的数据信息技术审核与帮扶指导工作；组织完成韶关市仅属于广东省碳市场的4家控排企业完成广东省碳市场的核查任务；组织完成同时属于广东省碳市场和全国碳市场的4家控排企业完成广东碳市场和全国碳市场的核查任务；组织对韶关市基层管理人员和相关重点排放单位或控排企业进行碳排放数据管理能力提升培训。
	28
	

	（四）固体废物与化学品污染防治
	2548
	

	14
	乐昌市人民政府
	乐昌市
	乐昌市乐城街道大洞村历史遗留固体废物综合整治工程
	对LTK-1固废堆点进行原位管控，原位管控废渣约48961.9m3；建设1座应急收集池；建设5口地下水监测井，对地下水开展跟踪监测。
	335
	总投资额1311.7万元，拟申请省级资金339.5万元

	15
	乐昌市人民政府
	乐昌市
	乐昌市坪石镇东锆公司后山历史遗留废渣整治项目
	完成废渣堆整治1处，处置历史遗留废渣约680m3；对废渣堆及周边裸露区域进行生态恢复，占地面积约1110m2。
	465
	总投资额469.1万元，拟申请省级资金469.1万元

	16
	广东省大宝山矿业有限公司
	曲江区
	广东省大宝山矿业有限公司李屋拦泥库改造提升工程
	为持续做好矿山污染源头管控工作，解决极端天气下李屋拦泥库酸性重金属污水溢流环境风险，广东省大宝山矿业有限公司拟投入31731.71万元，开展广东省大宝山矿业有限公司李屋拦泥库改造提升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是将拦泥库改造成污水调节库，在拦泥库内四周设置围堤增加有效库容至330万立方米，增设垂直防渗管控污水地下渗漏风险，同时在库东侧、西侧布置排洪通道，排泄上游洪水。二是在上游布置北沉砂库和南沉砂库，防止污水调节库泥沙淤积，北沉砂库由现状的三号坝、排土场坡脚坝以及周边山体围合而成，下游新建一座拦砂坝形成南沉砂库。三是污水输送系统建设，设置多台酸性水输送泵，通过管道直接将污水输送至李屋拦泥库外排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并达标排放，最终实现极端天气无污水溢流。
	368
	总投资额31731.71万元，拟申请中央资金	11731.71万元，省级资金5000万元

	17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市本级
	韶关市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点补充监测项目
	本项目依据《技术指南》和省、市关于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部署要求，完成10个县（市、区）排查工作质量技术审核，科学评估全市重金属环境风险，对高风险点开展补充监测，并编制全市及10个“一地一策”整治方案，科学部署全市重金属污染整治工作。
	280
	

	18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市本级
	韶关市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整治项目(乳源丽华选矿厂地块固体废物风险管控工程)
	本项目依据《技术指南》和省、市关于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部署要求，完成乳源丽华选矿厂地块固体废物风险管控工程，工程内容包括（1）对约46246.79m³固体废物及约216344.03m³地块污染土壤进行三防工程，三防工程面积约20000㎡；（2）建设约750米截排水沟，对膜面雨水导排，实现清污分流；（3）建设约550米长的围蔽；（4）建设5口地下水监测井，并进行1年的监测。
	300
	

	19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市本级
	韶关市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整治项目(仁化坪岗工业园地块历史堆存固体废物整治工程)
	本项目依据《技术指南》和省、市关于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部署要求，完成仁化坪岗工业园地块历史堆存固体废物整治工程，工程内容包括对地上堆存的约2000立方米的固体废物中裸露在外和风险较大的部分高风险固废进行清理和处置，处置量约为1000立方，按密度1.7t/m3算约为1700吨。
	300
	

	20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市本级
	广东省重点地市（韶关市）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项目
	按照《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评估整治技术指南》要求，针对韶关市辖区内不少于134个涉重金属污染源开展重金属隐患排查工作，通过资料分析、实际调研、采样监测等方式，对污染源、周边环境污染状况及环境敏感目标等进行调查分析，综合全面摸查涉重企业、尾矿库、堆场及矿山等重金属环境安全情况。
	500
	2025年增补资金，待省厅下达

	（五）生态环境监测
	402
	

	21
	韶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市本级
	韶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实验室设备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通过建设实验室通风和排风系统、废气处理系统、废水处理系统及相关的环境配套设施等，提升韶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的监测能力。
	402
	

	（六）生态环境监管督查
	140
	

	22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市本级
	2026年韶关市美丽广东全民行动计划项目
	以推进“绿美韶关”建设为目标，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行动。通过开展环境新闻报道、环境志愿服务、环保宣传活动、环境教育与生态文化、宣传阵地建设等活动，不断提升环境宣教能力建设水平。
	70
	

	23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市本级
	2026年韶关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应急能力提升项目
	1.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提供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技术支持。开展一次化工园区突发水污染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推进“一河（园）一策一图”相关成果见行见效，全面检视我市环境应急处置能力存在的短板和问题，提高环境应急管理水平。
2.为快速获取事故现场及重要点位关键信息，为污染态势研判提供支持。结合工作实际，计划购置便携式流速测量仪、便携式气象仪等污染态势研判装备。
	70
	

	（七）特定政策类
	132
	

	24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市本级
	韶关市2026年度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市级项目库建设及技术审核
	项目主要包括水、气、土、地下水、固废化学品、核与辐射、监测、执法应急和宣教等项目计划及申报新增项目前期工作支出，加强项目前期研究，前期项目咨询、项目评审和论证等工作。
	66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粤府〔2023〕34号），专项资金可按照不超过相应“财政事权”金额的2%计提工作经费

	25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市本级
	2026年度韶关市生态环境专项资金事中事后监督管理项目
	1.通过监督检查，坚决纠正专项资金支出执行进度缓慢、工程实施内容私自变更等问题，确保专项资金安全高效运行。2、我局将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我市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重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以期实现绩效管理的全覆盖。第三方专业机构将根据我局提出的评价人员、评价技术、评价范围等要求和绩效评价工作的有关规定，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绩效评价工作。3、我局将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内部审查，根据检查结果，撰写内审报告，提出针对性审计建议，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66
	



